錢囊‧口袋‧刀

(Purse, Scrip, Sword)

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９日主日崇拜
梁元生

經文：路加福音：二十二章３５－３８

耶穌又對他們説：「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，沒有錢囊，沒有口袋，沒有鞋，你們缺少甚麼沒有？」他們説：「沒有。」耶穌説：「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。我告訴你們，經上寫着説：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。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。」他們説：「主阿，請看！這裏有兩把刀。」耶穌説：「夠了。」
(And He said unto them, When I sent you without purse, scrip, and shoes, lacked ye any thing? And they said, Nothing. Then said he unto them, But now, he that hath a purse, let him take it, and likewise his scrip: and he that hath no sword, let him sell his garment, and buy one. For I say unto you, that this that is written must yet be accomplished in me, Ans he was reckoned among the transgressors: for the things concerning me have an end. And they said, Lord, behold, here are two swords. And he said unto them, It is enough.
1． 引言：兩段不同的「遺言」
新約裏四本福音書都記載着耶穌基督的故事，而以路加福音所述的耶穌生平為最詳細。當我們讀路加福音，到了二十二章的時候，就是耶穌已經經過差不多三年的傳道生涯，到了被出賣和被抓拿的前夕，將要受審，被釘，受死之前的時刻。在被出賣之前，他把門徒聚集在一起，既有問答，又有晚宴。在這時候，耶穌向門徒問了幾個古怪的問題並且留下死前的囑託。在新出的和合本修訂本裏，為這段經文打了一個小標題，一個非常古龍式的標題：錢囊，口袋，刀。你們有誰看過古龍的武俠小說沒有？如果沒有，我簡單給大家説一說：古龍是六七十年代台灣著名的武俠小說作者，和香港的金庸及倪匡同樣受到大眾歡迎。他的小說稱為新派武俠小說，以情節懸疑，招數詭異，離奇曲折，引人入勝見稱，傳誦一時。許多部小說也拍成電影，例如絕代雙驕，小李飛刀，天涯明月刀，流星蝴蝶劍等等。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思想一個很古龍的題目──錢囊，口袋，刀。
在這之前，我想和大家讀另外一段聖經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-5節。
這裏耶穌說：你們去吧，看，我差你們出去，如同羔羊進入狼群。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鞋子；在路上也不要向人問安。無論進哪一家，先要說：願你這一家平安！
這兩段經文有許多地方相似，兩段都是主耶穌對門徒的吩咐。內容雖然近似，但意義剛剛相反。在二十二章中耶穌要門徒時常攜帶三件物件。那就是錢囊，口袋，刀。在第十章那裏，耶穌也提到幾樣物事，那就是錢囊，口袋，衣服和鞋子。在這裏耶穌的吩咐是甚麽都不要帶。而在第二十二章那兒，則要帶錢囊，口袋和刀，如果沒有刀，就要把衣服賣掉去買刀。
當我讀到這兩段經文時，我不期然間想到今日報張上的熱炒的大新聞。就是那兩張遺囑。兩張關係甚大的遺囑。耶穌留下給予門徒兩個吩咐：一份要他們帶錢囊，口袋和刀，另一份要他們甚麽都不要帶。請問你：門徒應該怎麽辦。又或者問：基督徒/我們應該怎麽辦？
今天讓我們來看這兩段經文，思考主耶穌留給我們的兩個遺訓和三件物件的意義，以及解答一個問題。三件物件是：錢囊，口袋，刀 （也可以順便談談衣服和鞋子）。問題是：為甚麽耶穌的吩咐會有那麽樣的大轉變，(Why the great turnabout?) 我們應聽從哪一個吩咐？
2． 錢囊
讓我們先來思考耶穌受難前所吩咐門徒要時刻攜帶的三件東西：錢囊，口袋，刀。祂說：我快要不在你們中間了，你們要改變你們的生活態度，要常常帶著錢囊，口袋，和刀。我們現在作基督徒，你是否記住主耶穌的吩咐，時刻帶著這些耶穌交待你要帶著的物件：就是錢囊，口袋，刀？
所以，我想先問一下大家：有沒有聽從主耶穌的吩咐，時刻都攜帶這幾樣東西？
有帶著錢囊（或錢包）的沒有？
有帶著衣袋或口袋的沒有？
有帶刀的沒有？
讓我們先來討論一下這幾樣耶穌吩咐我們攜帶的物件的意義。
先説錢囊。甚麼是錢囊( Purse)？它象徵着甚麼？
顧名思義，錢囊就是錢囊，是放錢的袋子，現代語言叫錢包或荷包，英文可以叫Purse, wallet, 是裝錢的東西和放錢的地方。最重要的一個字是「錢」。這也是現代社會中一個最受重視的字，特別是在香港人，甚至是整個中國的人眼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字──錢。我們（如果不是全部，但起碼是大部分的人）都向錢看：以錢為人生的目的，以錢為努力的對象，以錢為看人的標準。以錢為主，以錢為高，以錢為中心。看人如是，看己亦如是。在這裏所提到的幾種物件中──錢囊，口袋，衣服和鞋子，以錢包最為珍貴。而在錢囊與口袋之間，甚至與衣服和鞋子相比，錢囊是和人關係最為密切的，因為它既是貼身收藏的，也是行不離身的，不同與衣物和口袋，偶爾可以放在一邊。
    我想在這裏藉着耶稣這一段話和大家思考錢財的意義。
首先，是耶穌基督對錢財的看法。
在討論這個課題之前，有必要和大家回到剛才看的路加福音十章那一段相類的經文。那裏記載著另一段耶穌吩咐門徒的話，和我們讀的二十二章很相像，但意義卻相反。那裏說：耶穌差派門徒出去傳道，要他們不要帶錢囊，也不要帶口袋和鞋子。意思是錢財和衣服這些外在的和外面的東西並不重要，一切可以憑着信心，主就有足夠的安排和供應。請留意第３５節：耶穌對他們説：「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，沒有錢囊，沒有口袋，沒有鞋，你們缺少甚麼沒有？」他們説：「沒有。」其實，門徒答錯了。他們不是甚麼都沒有，他們有的是信心，是對主的信賴和依靠。他們沒有外在的錢囊，口袋和鞋子，但有內在的信心。
我們應該會注意到耶穌自己的說話前後有很大的矛盾。以前他派遣門徒出外去傳道，要他們甚麼都不要帶，現在要不但要帶錢囊和口袋，還要帶刀。
　　對於錢財，在對於還未信主，還沒有相信耶穌及接受耶穌的人來說，錢財是其信仰的阻礙。因為錢財是屬於他的私產，為他自己所擁有，故此抱持得越緊，看錢也看得越大，甚至成為了歸信的主要障礙。故此耶穌說：財主要進天國，要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。意思是説財主太愛錢財，妨礙了他對主的信靠和依賴。所以耶穌跟着説：若有人要跟隨我，就當捨己，放下一切來跟隨我。從這個故事看來，錢財對於信主好像是一種負累似的。
　　到了信主之後，耶穌也常常教誨：錢財是身外之物，不應太過着重。當門徒
在和主耶穌一起的時候，祂再三的提醒他們：錢財是不可憑藉，不可依賴，不用操心和不應記掛的。就如我們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讀到的那一段經文所說的：出去的時候不用帶錢囊，但卻不會缺乏的那樣。
　　另外一個令人對錢財產生負面的看法，是因為猶大的緣故。猶大是掌管錢囊的門徒，卻因貪財而賣主。掌管錢囊本來是重要的責任，看錢的機會多，用錢的機會也多，但同時受誘惑的機會也比人多。這裏就揭示出一個古今不變的真理：水可載舟，亦能覆舟。錢財是兩刄的利劍，可以為主用，可以為教會用；但同樣可以損害耶穌和教會。所以耶穌吩咐眾多門徒出外傳道的時候，都不要他們帶錢囊，免得他們分心，更免得他們受到誘惑，跌進網羅之中。祂只把這個責任交給一個人，就是猶大，而猶大竟然就因貪愛三十兩銀子而出賣了主。
　　
既然基督教對錢財一貫的看法都是比較看輕的（如果不算負面的話），但是這一段經文中耶穌為甚麼有不同的指示呢？甚至作出相反的吩咐：耶穌説：「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。換言之，為何錢囊變的重要了，門徒要時刻把它帶在身邊！
這處提到要帶錢囊，意思是要注意資源的問題。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口袋的象徵意義。
3． 口袋
    口袋是甚麼？(What is scrip?)
根據猶太人的習慣，一個人出門都會隨身攜帶一些必須的用品，其中就有袋子(scrip or bag)。袋子通常是用皮革或麻布製成，裏面裝載着旅行時用的東西，如衣服和鞋子，飲用的水和乾糧。口袋的作用等同於現代我們出門時攜帶的旅行袋或皮箱。帶着口袋是甚麼意思呢？就是作好充分的準備，無論口袋中有那樣物件，是衣物或是食物，又或是工具和器皿，它們都是以備應用及慎防萬一的。換言之，帶着口袋即是有充足準備的意思。
如果我們把錢囊或錢財看作現代人所謂「資源」(Resources)，那麼，「口袋」是否可以理解為充足的準備(Preparation)呢？什麼是準備？就是對做事的目的、資源、工具和辦法，都事先有過思量和考慮，再按需要作出準備。拿出口袋上路之前，請問你要作怎樣的準備呢？首先看看你的口袋大小是否適合，有否拉鍊，是否堅固和安全？然後，要把甚麼東西或物件放進袋裏？這裏提到的是衣服和鞋子，當然你會按照你的需要決定還要帶些甚麼。你大概不會帶一些旅途上用不著的東西，因為那不但會使你增加勞累，有時也許還會給你帶來麻煩。所以，作好準備並不是隨便的把口袋塞滿，而是有選擇性地挑選有用的器皿，幫助我們完成要做的工作。所以，準備口袋，也就是預備好要用的資源和工具，做好工作計劃(work plan)，而接著下來耶穌所說到鞋子，鞋子是用來走路的，是否也可以循同一的思路去理解為辦事的步驟，途徑或手段呢？換言之，這些條件都是現代人做事（或者更明白的說，）是現代管理學的基本原理。凡事要有充足的資源和準備，釐定辦事的方針及步驟，然後按步就班去做，才會把事情做好。這就是口袋的延伸意義。有錢囊，即有資源；有口袋，即有準備；有鞋子，即有計劃和步驟。這是我們現代人做事的重要守則。
然而，當我們看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裡，耶穌要差遣門徒出外傳道時，祂卻有不同的說法，祂吩咐門徒不要帶錢囊，也不要帶口袋和衣服鞋子，也不要在路上停下來問人的安。綜合而言，耶穌的吩咐可以用「四不一沒有」來形容，甚麼是「四不」？就是「不要帶錢囊、不要帶口袋、不要帶鞋子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。」(路加10:4)甚麼是「一沒有」？就是「一點也沒有缺乏」。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為主耶穌做事和現代人做事的一個很大的分別。那就是：為主辦事不用過於籌算，對資源，準備和計劃各方面都不需要千思萬慮，而只要帶著信心出去便可以，就一切不會缺乏。
好了，如果大家從這段經文裏看到為主做事的原則，那就是“四不一沒有”的信心的原則，那麼，接著下來你會更加摸不著頭腦，甚至不能明白耶穌的旨意。原來在路加十章耶穌吩咐門徒出去傳福音時的“四個不”，到了路加二十二章這裡，祂卻反過來這樣說：「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。」為甚麼耶穌會有這樣的轉變？尤其是竟然要賣掉衣服去買刀？有人由此解釋說基督教也會動刀，即是容許有限度的武力或暴力抗爭行為。是否如此？
4． 刀 (Sword)
讓我們再來看這段經文。２２：３８節：耶穌説：「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。隨後耶穌的門徒向祂說：「主阿，請看！這裏有兩把刀。」耶穌説：「夠了。」
這裏很奇怪，當耶穌談到派遣門徒出去的經驗時，祂提及三件物品：第一件是錢囊，以前不用攜帶，現在就要帶着；第二件東西是口袋，以前也不用攜帶，現今卻又要隨身帶著；至於第三種物件即是鞋子，以前也是不用隨身帶着的，現在卻要把鞋子和衣服都賣掉。並且要以賣掉衣服作為買刀的本錢。
刀有甚麼意義？尤有進者，「買刀」又有甚麼意義？在這段經文提到的各樣物件之中，以刀最為難解，也最令人深思。
讓我們先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去想？刀有甚麼用？
至少我們會想到兩點：一。刀是利器，是用來割切的，二。刀是武器，是用來防禦或攻擊的。
甚麼時候我們會用刀？最常見的是在廚房的時候，我們用刀切肉，用刀切菜；也有些時候，我們會用刀切斷繩子，以前我們也常用刀砍樹或破開木柴，總之，刀有重要的功能，它是用來割切的，是用來分開的，而不是用來縫合的，不是用來連結的。刀破而不立，刀分而不合。這是刀的特色。
另外，我們也知道有兩種人常常使用刀子。一是醫生，一是兵士。醫生動手術時要用刀子，這是重要的工具，用來把壞組織或壞腫瘤切除。這種割切，為的是要救治病人，為的是要恢復健康。是一種需要做的割切。談到基督徒用刀，首先我想強調的，是用刀來割切這一點。
耶穌說，我不再在你們中間，但你們要帶刀，沒有的要賣衣服買刀。祂預言門徒會遇見各種試探，甚至會不認主。後來這些預言都一一應驗了。主耶穌說話的意思是門徒以後不會都是像聖人一樣的過生活，他們會受到引誘，會再犯罪，故此要常常帶備刀子，用來割切的刀子。要和罪分割開來，要把連累自己生命的事情也割開，甚至父母和家庭。
正因這樣，我們便會想到主耶穌曾經如此說：我來是要叫你們離開父母，我來是要叫這個世界動刀兵。
做基督徒要預備與家人分離，也要準備動刀兵。
兵士拿刀，也是一種需要，甚至是一種責任。刀雖然是武器，可以攻擊敵人，可以要人性命，但也是防衛的工具，是兵士保家護國的必需品。兵士沒有刀，沒有防禦的器具和能力，只能為人魚肉，被敵人蹂躪。故此保羅以兵士自況，也以此勸喻基督徒說：你們要穿戴起全副軍裝，手裏拿著武器，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就是我們的刀。
5． 結語
最後，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兩個吩咐背後的意義。為甚麼耶穌會有這樣三百六十度的轉變？(Why the great turnabout?)　之前耶穌差派門徒出去時要他們甚麼都不帶，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衣服和鞋子，後來則要他們要帶錢囊，要帶口袋，更要帶刀？我們如何來解釋這樣一段的經文？
我認為，耶穌的轉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。那就是明白兩段經文時間環境的改變。換言之，我們得從處境去明瞭耶穌的命令或吩咐。當耶穌派遣門徒出去傳道時，祂要他們以信心出去，專心的工作，而不用多方籌算；但耶穌離開世界之後，門徒要繼續過基督徒的生活，則不能像以前那樣只用要「四不一沒有」的信心原則，而是要因應處境的變化，懂得運用資源，做好準備，才會把主的未完的使命做好。包括攜帶和運用武器，那就是刀。耶穌交代第二個囑咐時，剛剛經歷過門徒的內鬥及爭論(internal struggle/debate and contestation)（誰為大？誰可以坐在主的兩旁？），猶大的叛離和出賣(Judas’betrayal)，以及彼得的拒絕和否認(Peter’s rejection and denunciation)。耶穌用此教訓門徒，要他們面對逆境，堅持基督徒的操守，過基督徒的生活，就要預備資源，訓練自己，作好準備，擁有保護和防衛的能力，包括帶錢囊，帶口袋，帶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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